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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新唐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涉及仲裁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仲裁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19 年 5 月 24 日 

仲裁受理日期：2019 年 5 月 24 日 

仲裁机构的名称：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仲裁机构的所在地：北京 

 

二、有关重大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申请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山西新唐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李红兵  

仲裁代理人及所属律所：王颖伟、山西柏方坤律师事务所 

 

 

（二）被申请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新疆国泰新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封春芳 

仲裁代理人及所属律所：袁华之、李超颖、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经招投标，2013年 7月 7日，新疆国泰新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与申请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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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为山西新唐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1月 6日更名为山西新唐工程设

计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新疆国泰新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煤

基精细化工循环经济工业园一期项目供热锅炉工程及原煤储运（备煤）工程 EPC

工程总承包合同书》（以下简称“EPC 工程总承包合同书”），约定申请人总承包

建设新华矿业公司在新疆自治区昌吉州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煤基精细化工循环

经济工业园一期项目供热锅炉工程及原煤储运（备煤）工程的设计、采购和施工。 

合同履行过程中，2014 年 2 月，新疆国泰新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被申请

人与申请人签订了《新疆国泰新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煤基精细化工循环经济工业

园一期项目供热锅炉工程及原煤储运（备煤）工程 EPC工程总承包合同主体变更

协议》，协议约定三方一致同意新疆国泰新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与申请人签订的

《EPC工程总承包合同书》中的合同主体变更为被申请人，由被申请人和申请人

继续履行《EPC工程总承包合同书》中的权利和义务，并约定合同转让仅改变履

行合同主体，不影响对原合同条款内容和性质的理解。 

《EPC 工程总承包合同书》约定工作范围内合同价格为 31,900 万元，分为

两部分，其中（一）供热锅炉装置（固定价部分）为 27,000 万元，但工程变更

或合同规定的其他原因引起的合同价格变化除外；（二）原煤储运（备煤）装置

（暂列价部分）为 4,900万元，该价款依实际的设备材料采购合同及建筑施工安

装工程量结算，包含承包人为完成本项下规定的所有工作而获取的合理的设计、

管理及服务费用，按照本条设备材料采购及安装和建筑工程施工实际发生费用的

4%计取。 

付款条件则按合同中专用条款第五条的约定，满足支付条件后按支付比例付

款。但被申请人显然未按付款条件期限及要求履行。 

合同签订后，申请人按照合同约定进场设计、采购和施工建设。该工程已于

2016年 12 月 18日中间交接后，工程实际交付，2017年 8月 15日，该工程竣工

验收完成； 2017 年 8.8-9.29，锅炉整体 72 小时带负荷试运行正常，各项指标

合格，被申请人投入使用至今。 

但申请人在竣工后即向被申请人提交了竣工结算资料，但被申请人迟迟不予



公告编号：2020-028 

竣工验收，更不予竣工结算，2018年 4月 29 日，被申请人在申请人多次要求下

提供了结算资料签收单。 

因 此 申 请 人 按 照 工 程 结 算 及 实 际 履 行 情 况 ， 确 认 工 程 总 价 为

329,768,181.56元，被申请人至今尚欠 59,414,786.43元未付。 

申请人多次以各种方式催要工程款，被申请人拒不履行合同规定的付款义

务，至今实际使用已超过了质保期，也未审核结算资料，其行为已经构成严重违

约，申请人谋求和解，因被申请人无理久拖，一直未果。（详见公司 2019 年 8

月 1日于 www.neeq.com.cn披露的《涉及仲裁公告》(公告编号:2019-016)）。 

 

（四）仲裁的请求及依据： 

1、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所欠工程款共计 59,414,786.43元。 

2、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从 2016年 12 月 18日计算至实际

付款之日止，利率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计算至 2019 年 4 月 10日估算为

660万元。 

3、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 70万元律师费以补偿申请人花费的律师费用； 

4、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偿付为办理本案支出的差旅费，差旅费据实结算； 

5、被申请人承担本案仲裁费、保全费等。 

 

三、仲裁裁决的情况（涉及于裁决阶段） 

于 2020 年 12 月 9 日收到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在 2020 年 12 月 7

日作出的部分仲裁决定书，仲裁如下： 

根据仲裁庭意见，经合议，仲裁庭先行对本案作出部分裁决如下: 

（一）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所欠工程款共计人民币 35,699,824.714 元； 

（二）被申请人应当以人民币 268,676.002 元为基数，自 2017 年 1 月 4 日起

至 2019 年 8 月 19 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 2019 年 8 月 20

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向申请人支

付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以人民币 8,431,148.712 元为基数，自 2018

年 1 月 29 日起至 2019 年 8月 19 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 2019

年 8 月 20 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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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支付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同时以人民币 27,000,000 元为基

数，自 2018 年 2 月 13 日起至 2019 年 8 月 19 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

利率，自 2019 年 8 月 20 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计算向申请人支付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 

上述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的款项，应自本裁决作出之日起 30 日内支付

完毕。 

本部分裁决是终局的，自作出之日起生效。 

针对上述仲裁决定，公司拟采取的措施： 

收到该裁决后，我公司代理律师已向被申请人催收工程款及利息，截止目前

被告均未支付。 

 

四、本次公告的仲裁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仲裁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该仲裁正在生效执行期，目前未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影响。 

 

（二）本次仲裁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该仲裁正在生效执行期，目前未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影响。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20）中国贸仲京裁字第 1717 号

部分裁决书。 

 

山西新唐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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